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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热电二厂南厂、热电三厂关停、拆除公告 

 

 

一、相关情况介绍 

公司日前收到河北省能源局《关于同意将新华热电南厂和热电三

厂列入 2016 年小火电机组关停计划的函》，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同意公司新华热电南厂（热电二厂南厂）、热电三厂 8 台机组

（合计容量 5.1 万千瓦）列入河北省 2016 年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

计划，并已上报国家能源局。 

2、公司上述关停机组须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拆除锅炉、汽轮

机、发电机等所有主辅设备、设施，完成关停任务。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河北石家

庄良村热电“上大压小”工程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能源[2009]469 号

文）和石家庄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《石家庄市节

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2009 年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的通

知》（石节减办[2009]3号文），结合裕华热电、西郊热电、良村热电

等替代热源工程建设进度，公司所属热电一厂、热电二厂南厂、热电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三厂、热电四厂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发电机组

及附属设施计划于 2009 年 9月和 2010年 12 月分批关停。 

该事项已于 2009年经公司第三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及 2009年第四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已于 2009 年对热电二厂南厂计提资

产减值准备 157,534,206.39 元；对热电三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139,626,588.95 元（详见 2009 年 8月 15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巨潮信

息网）。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，热电四厂全面停产；2011 年 12 月 30 日，

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停产备用；2013 年 3 月 15

日，热电一厂全面关停。受替代热源建设进度影响，2013 年和 2014

年热电二厂南厂、热电三厂采暖期运行供热。 

依据 2015 年 6 月 8 日《石家庄市供热提质升级工作指挥部关于

转发 2015年石家庄市供热保障攻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以及 2015

年 7 月 22 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 146 号文件，热电二

厂南厂（A 站）、热电三厂于 2015年全面停止运营。 

    三、本次关停对公司的影响 

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本次新华热电南厂（热电二厂南厂）、

热电三厂关停有助于公司按照国家及地方标准节能减排，提升环保治

理水平，履行社会责任，预计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实

质性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

1、河北省能源局关于同意将新华热电南厂和热电三厂列入 2016

年小火电机组关停计划的函 

 

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 月 13 日 




